
學 生 事 務 處 

_____學年度     第___學期 

學 生 銷 曠 暨 請 假 異 動 報 告 書

備註：每張請假異動報告書限填一門課。學生銷曠及請假異動應於課後 14 日內檢附佐證資料向授課教師提出申請經同意後送生輔

組修正請假記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請假辦法請參考生活輔導組>學生請假 

請 選 印 本 頁 

系所 年級/班別 

學生姓名 學號 

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

申請事由 

（一）一般請假

□病假

□事假

□生理假

□心理假

□孕產假

□哺育假

（二）曠課註銷

說明: 

說明: 

（三）婚喪假
□婚假

□喪假

（四）公假 □公假

課程名稱 請假時間           年  月       日 __/__/__ 節 

學生 

簽章 

授課教師 

簽章 

生活輔導組/分區學務組 承辦人 生活輔導組/分區學務組 組長 學務長 

110.10.20 起適用 

https://service.utaipei.edu.tw/p/412-1034-6931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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